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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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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分
県
告
示
第
三
百
七
十
号

　

大
規
模
小
売
店
舗
立
地
法
（
平
成
十
年
法
律
第
九
十
一
号
。
以
下
「
法
」
と
い
う
。
）
第
六
条
第
一
項
の

規
定
に
よ
り
次
の
と
お
り
大
規
模
小
売
店
舗
の
届
出
事
項
の
変
更
の
届
出
が
あ
っ
た
の
で
、
同
条
第
三
項
に

お
い
て
準
用
す
る
法
第
五
条
第
三
項
の
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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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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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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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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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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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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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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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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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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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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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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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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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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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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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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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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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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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和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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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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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三　

関
係
書
類
の
縦
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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縦
覧
期
間

　
　
　

令
和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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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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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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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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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二
十
三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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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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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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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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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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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労
働
部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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サ
ー
ビ
ス
業
振
興
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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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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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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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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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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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
べ
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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と
す
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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の
日
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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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和
二
年
十

　

月
二
十
三
日
ま
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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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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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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そ
の
理
由
並
び
に
氏
名
又
は
名
称
及
び
住
所
又
は
所
在
地
（
以
下

　

「
氏
名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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と
い
う
。
）
を
記
載
し
た
意
見
書
を
大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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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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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労
働
部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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サ
ー
ビ
ス
業
振
興
課

　

に
提
出
し
な
け
れ
ば
な
ら
な
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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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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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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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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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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を
希
望
し
な
い
者  

　

は
、
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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旨
を
申
し
出
る
こ
と
が
で
き
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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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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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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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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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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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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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域
の
名
称

　
　

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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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大
字
杵
築
字
本
丸
一
番
の
一
部
並
び
に
字
城
山
十
五
番
二
十
七
並
び
に
字
グ
ン
ジ
カ
タ
十
七
番

　

一
ほ
か
一
筆
並
び
に
字
北
浜
六
百
六
十
五
番
一
ほ
か
六
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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び
六
百
六
十
五
番
百
九
十
六
ほ
か
七
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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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
　

一
部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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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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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発
区
域
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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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

　
　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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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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